
解釋字號 釋字第37號

解釋公布院令 中華⺠國 43年07⽉23⽇

解釋爭點 善意第三⼈得就經執⾏機關依法沒收之財產主張債權？

解釋文 　　執⾏機關執⾏特種刑事案件沒收之財產，對於受刑⼈所負債

務固非當然負清償之責。惟揆諸憲法第⼗五條保障⼈⺠財產權之

精神，如不知情之第三⼈就其合法成立之債權有所主張時，依刑

事訴訟法第四百七⼗五條之規定，應依強制執⾏法有關各條規定

辦理。

⼤法官會議主席　院　⻑　王寵惠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⼤法官　胡伯岳　蘇希洵　王風雄　徐步垣　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曾劭勳　韓駿傑　黃正銘　蔡章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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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關法令

 特種

刑事案件沒收被告全部財產執⾏辦法第6條第2款

憲法第15條(36.01.01)

司法院院字第2207號解釋

司法院院解字第3213號解釋

刑事訴訟法第475條(34.12.26)

相關文件 附⾏政院函⼀件

⼀、據司法⾏政部呈稱（⼀）據臺灣⾼等法院本年⼗⽉⼆⼗⼀⽇

呈牘正字第⼆⼆四六七號呈節稱（１）據澎湖地⽅法院本年⼗⽉

三⽇呈⼈字第六七七六號呈節稱本院本年九⽉份法律座談會討論

問題關於懲治貪污條例沒收被告財產之確定終局判決可否先於普

通債權⽽為執⾏⼀案未獲解決請⽰到院（２）被告因貪污案件經

確定終局判決應沒收財產時被告雖負有其他債務依照司法院三⼗

年院字第⼆⼆○七號三⼗五年院解字第三⼆⼀三號解釋似無庸由

該被告財產予以清償惟上項解釋與⾏政院公布之特種刑事案件沒

收全部財產執⾏辦法第六條第⼆款之規定顯有不同究應如何適⽤

等情（⼆）查特種刑事案件沒收被告全部財產之執⾏依鈞院四⼗

年三⽉⼆⼗八⽇公布之特種刑事案件沒收全部財產執⾏辦法第六

條第⼆款規定於查明受刑⼈全部財產之價額或數量後須扣除受刑

⼈應清償之債務以免債權⼈因債務⼈之被處罪刑⽽遭受不可預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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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INT/data.aspx?ty=C&id=C%2c220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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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損害實符合刑⽌及⾝之原則惟按司法院三⼗年院字第⼆⼆○七

號及三⼗五年院解字第三⼆⼀三號解釋關於適⽤漢奸條例沒收被

告財產認為受刑⼈於被沒收財產之前所負普通債務執⾏機關不應

負清理之責似與鈞院所定辦法頗有出入但前述司法院之解釋均著

成於⾏憲之前依憲法第⼗五條規定⼈⺠之財產權應予保障從⽽國

家對於受刑⼈實施刑罰權能否侵及他⼈之權利似不無可議況司法

院院解字第三⼆⼀三號所謂執⾏機關不負清理之責⼀語是否包含

應不予扣除負債之意義在內亦滋疑義綜上所述鈞院所定之辦法⾃

較合理但既與⾏憲前司法院之解釋不無出入依四⼗⼆年五⽉⼆⼗

九⽇司法院⼤法官會議議決釋字第⼗八號解釋擬請鈞院轉函司法

院⼤法官統⼀解釋（三）據呈前情理合備文呈請鑒核⽰遵等語

⼆、相應函請查照解釋⾒復為荷




